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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布丽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 第八百一十一条和第八百三十二条
规定，运输公司应当将您的物品在约定期限或者
合理期限内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承运人对运输
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

您在运输公司的线上平台下单快递，运输
物品、运输目的地、收件人姓名、联系方式等
信息均明确，笔记本电脑本身的自然性质不会
导致其自身损耗。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毁，
运输公司理应与您积极协商，并对此承担赔偿
等责任。

    ■ 运 输 公 司 提 出 的 赔 偿 方 案
不合理，您可主张相关条款无效

民法典第八百三十三条规定，货物的毁损、
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
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
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据您所述，运输公司的电子运单确有“未保
价的物品损失以实际支付的运费 10 倍计算”的相
关条款，且运输公司主张依照该条约定的标准进
行赔偿。但参考民法典相关规定，该条款存在不
合理之处。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
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
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
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
的内容。”

运输公司将未保价物品损失赔偿条款作为运
单规定中的一项，满足“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
预先拟定”的情境，且未与您协商，故该条款属
于格式条款。同时，据您所述，该条款位于电子
运单底端，未与其他的条款有所区别显示 （如标
黑标粗等处理），容易被人忽视，加大了用户责
任，排除了用户主要权利。

因此，您可以主张该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的
内容，应属无效，某运输公司据此提出的赔偿方
案不合理。建议您以邮寄物品的实际价值作为参
考，向某运输公司主张权利。

    ■ 您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需做好证据收集工作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五百二十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
企业或者组织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
案件。故本案属涉外运输合同纠纷。

在商议赔偿事宜时，您和运输公司多次协商
未果，建议您选择诉讼方式解决争端。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六条规
定，您和该国际运输公司在中国的线上平台签订
了合同，则中国法院有权就相关纠纷进行管辖，
您可在相关法院提起诉讼。

若您选择通过在中国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
权益，建议您查询该国际运输公司在中国的具体
名称及相关营业地，并对下单的线上平台属于运
输公司独立运营、维护及管理的证据进行收集，
明确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同时，建议您将购买
笔记本电脑时的支付凭证、发票以及在线上平台
下单时的相关证据予以收集固定，防止某些证据
灭失影响您的维权进度。

以上建议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北京市公衡 （临沂） 律师事务所  沈余宽）  

沈律师：
我是一名在广州某大学就读的留学生。

前段时间，我在某国际运输公司的中国线上
平台下单，详尽填写相关信息后，将一台笔
记本电脑邮寄给国外的家人。然而，家人收
到包裹后，发现笔记本电脑在邮寄过程中被
严重损毁，已无法使用。

为此，我与运输公司就物品损毁事宜多
次沟通。运输公司以我未选择保价为由，答

复仅可按照电子运单条款约定，赔付我实际
支付运费的 10 倍金额作为补偿，但该金额
远不够损毁物品的实际价值。我在下单时并
未留意运输公司提及的约定内容，再次查看
订单，发现底端确有此条款，但与其他条款
并无区别显示。

我想咨询：运输公司提出的赔偿方案是
否合理，我应当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广州读者  萨布丽娜  

“孔院新秀”红海之滨初长成

海外纪闻

夕阳西下，在红海之滨的非洲小国吉布
提，酷热慢慢褪去，街上行人逐渐多了起来。
45 岁的吉布提大学教授穆罕默德行色匆匆，正
赶着去上中文课。

“你好！”看到记者，穆罕默德停下脚步，
用中文和我们打招呼。说着，他打开公文包，
向我们展示他汉语水平四级考试的书本。简单
交流后，我们随穆罕默德来到吉布提孔子学院
在吉布提外交学院开设的中文课堂。

2023 年 3 月，吉布提孔院在吉布提首都吉
布提市揭牌，是吉布提第一所孔子学院，由四
川师范大学和吉布提国民教育与职业培训部合

办，目前孔院已在当地开设 8 个教学点。据统
计，自成立以来，共有 2300 余人次参加孔院的
中文课程学习。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当天的学习内容是中国古诗

《登鹳雀楼》，学生们跟着孔院老师祝颂蕊一遍
遍朗读，随后老师再逐句解释。

穆罕默德 2019 年在吉林大学交流学习了一
个月，从此喜欢上中文并坚持学习，目前可以
用中文进行简单交流。“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
我觉得中文是很重要的语言。”他说。

在孔院的另一个教学点吉布提国家高中，
学生们学习中文的热情持续升温。18 岁的高三

学生阿拉法是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她已高分
通过汉语水平三级考试，正在努力为明年初的
四级考试做准备。

“我希望高中毕业后，可以去中国留学。”
阿拉法告诉记者，她从高一开始在教学点学习
中文，尽管中文发音和书写比较难，但去中国
留学的梦想一直激励着她不断进步。

“中文是学校的选修课，不少学生愿意利
用课后或者周末休息时间来上中文课。”中文
教师高素洪说。

“课堂上，我们会播放一些介绍中国的视
频，课后还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比如

举办‘走近中国’系列讲座、制作漆扇、包粽
子等，学生们会和亲朋好友分享关于中国的知
识。”吉布提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邹燕舞说，“目
前我们的教学点都在首都地区，吉政府希望增
加教学点，让首都以外的学生也有机会学习
中文。”

吉布提孔子学院正式揭牌不到两年，现在
仍面临人员紧张、教学条件艰苦等挑战。“但
每当感受到当地人学习中文的热情，听到那些
因学习中文而改变人生的精彩故事，我们对未
来充满了信心。”邹燕舞说。

（据新华社吉布提市电  记者刘方强、闫
然、鹿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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